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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热线

偷偷2211万万元元海海参参，，卖卖了了88990000元元
小偷被刑拘，收赃者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也被刑拘

蒙面贼破窗扫货 卷走3袋子海参

11月3日凌晨，统一路南段
的一家海珍品店被盗，丢失干海
参50多斤、价值21万余元。店内
监控显示，凌晨 3时许，一戴手
套、口罩、眼镜、帽子的男子剪断
窗户防盗网，破窗入室，横扫店内
近半小时，卷走货架、冰柜内的各
类海参制品，装了3个大编织袋，
又从窗户逃离。

公安环翠分局刑警大队民警
调阅周边监控，发现小偷经统一
路、东城路，进入栖霞街。另一段
监控显示，小偷挎着一个大袋子，

两腋夹着一个大袋子，走进栖霞
街后不见了踪影。

在栖霞街，散布着多家小
旅馆，这些旅馆很少对住宿者
进行登记。民警走访栖霞街，最
终，一小旅馆的经营者辨认出，
这个小偷曾在他的旅馆内住了
28天，登记所用名为“李达”，但
“李达”已于11月3日当天不辞
而别。

民警立即查勘“李达”住过的
房间，提取到“李达”的毛发、作案
时所穿的布鞋。

12月9日夜，收赃的烟台业主宫某被押解回威海，随他被追
缴回来的还有30余斤海参。

今年11月3日，小偷刘某在市区一海珍品店内盗走价值21
万余元、约50斤干海参，逃到烟台销赃给宫某，仅卖得8900元。

小偷遇上黑心贩 21万元海参卖了8900元

通过技术分析，警方掌握了
“李达”的DNA，再经比对，确认
“李达”曾涉及2010年9月烟台的
一起盗窃案，他的真实身份为河
北邢台的刘某。环翠警方立即对
刘某展开网上追逃，11月21日，
刘某乘火车到天津时，被天津警
方抓获。

刘某被押回威海，很快就交
代了盗窃海参的事实。那批价值
21万元的海参，已被他在烟台火
车站附近卖给了一个回收礼品

的人，仅得赃款8900元。刘某没
有收赃者的姓名、联系方式，民
警在烟台火车站附近展开地毯
式排查。12月9日，在一家超市，
警方发现了尚未出售的30余斤
被盗海参。这个超市的经营者宫
某称，收购时他就猜到这些海参
来路不正，没称重，他估计“有20
多斤”，付款8900元。

刘某涉嫌盗窃罪被刑拘，宫
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也被刑拘。

他说自己是痴心汉 看起来不像
9日上午，记者在威海市看守

所看到了刘某。
刘某痛哭流涕，称他盗窃就

是为了给妻子看病。刘某说自己
2011年结婚，婚后发现妻子有精
神疾病，陆续花了近10万元治病。
为筹集医药费，他决定偷“值钱的
东西”。听闻威海有很多海参店

后，10月7日，刘某来到威海，反复
踩点20多天，最终出手。

尽管刘某的经历听起来很感
人，但他的话与事实不符。刘某称，
近两年他一直守护在妻子身边，很
少外出。而警方查实，从2011年7月
以来，仅刘某在各地登记住宿就高
达76次，到过烟台、德州、泰安、济

南、聊城、威海等地，处于“流窜”状
态；刘某的手头也很松，今年4月以
来，他在各地网吧登记105次，同样
涉及烟台、济南、威海等地。

办案民警介绍，刘某有多次
盗窃前科，且曾因盗窃在秦皇岛
被判刑两年十个月。目前，本案还
在进一步审理中。

本报记者 王震 通讯员 柳林辉

▲11月3日4时许，刘某得手后背着3袋装满海参的包裹逃离。

1155岁岁少少年年溺溺亡亡
家家长长起起诉诉获获赔赔1133万万元元

本报12月11日讯(记者 吕修全
通讯员 张慧帆 ) 今年6月，桥头镇
某村一15岁少年和同伴在水库边嬉闹
时溺亡。他的一个同伴及其父母、水库
承包者、某村村委被告上法庭。近日，
经区法院判决五被告共赔偿遗属13万
余元。

6月的一天，15岁的杨某和鞠某等
5人到桥头镇某村的水库边玩耍，杨某
和鞠某嬉闹时一起落水，鞠某被其他
同伴救出，杨某溺亡。

不幸发生后，杨某的家长认为鞠
某对杨某溺亡存在过错，水库承包者
张某与村委也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应承担一定责任。杨某家长将鞠某及
其父母、张某和某村村委告上法庭。
要 求 他 们 承 担 6 成 责 任 ，赔 偿
126213 . 90元，赔偿精神抚慰金10000
元，共计136213 . 90元。

经区法院审理查明，杨某是与鞠
某嬉闹而落水，杨某、鞠某均存在过

错。鞠某事发时已年满14周岁，明知
水深危险，还与杨某嬉闹，造成杨某
溺亡，他本身过错。鞠某的监护人应
当对鞠某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
责任。事发时杨某已年满15周岁，也
应知道在水库边嬉闹的危险，本身也
有过错。

根据张某与村委签订的合同，张
某须允许村民生产、生活用水，无权将
水库对外租赁，张某并未获得水库全
部使用权，因此，张某和村委对水库都
有管理责任。

经查实，张某和村委会均未在水
库边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对杨某溺死
也存在过错。

最终，经区法院判决鞠某及其监
护人承担20%的责任，赔偿杨家丧葬
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4万余元，
张某和村委承担40%的责任，连带赔
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8
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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